
土地登記簿沿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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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內政部 台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



土地登記簿沿革表
民國前8 1904 台灣地租規則土地台帳

民國35 1946
土地整理處\分
處\土地繳驗憑

證

10月裁撤土地整理處
\縣市政府升格地政
科

分處改為
地政事務所

土地繳驗憑證申報書

建物登記新簿

地籍資料電子處理

民國前7 1905 台灣土地登記規則實施日據土地登記簿

光復後土地登記總簿 民國35 1946

民國87年12月 1998 分四次上線

民國12 1923 日本民法、不動產登記法在台灣實行土地登記項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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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國57 1968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民國37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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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新簿 民國60 1971



保管單位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日據時期

日

據

時

期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

日據土地登記簿

(法院出張所)

日據建物登記簿

(法院出張所)

土地登記見出帳

（母號）

土地登記分合見
出帳（子號）

共同人名簿

建物登記見出帳

土地臺帳
稅捐單位課稅用

/租金

土地登記濟證

(權利證明)

建物登記濟證

(權利證明)

地籍圖 稅務單位

土地登記簿 出張所 法院

連名簿



日據時期土地台帳(一)

主管地租機關(稅捐機關)保
管，地租，無登記效力。

摘要內之庄圖即為地籍圖之
圖幅號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二)

土地台帳內容
1.地番:地號
2.則別、地目:等則、地目
3.甲數:甲、面積
4.地租:租金，核稅用
5.沿革:紀錄土地發生的事
6.年月日:取得或異動日期
7.事故:取得原因
8.業主:住所、氏名、所有權人、地址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連名簿

1.土名：地段
2.番地：地號
3.摘要：紀錄地番沿革
4.事故：取得原因
5.住所：住所
6.氏名：姓名

(所有權發生移轉、姓名變更均會以
紅線畫除)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見出帳

土地登記簿的索引簿
土地番ノ號:地號
登記簿ノ冊數:冊數
登記簿ノ丁數:頁數
登記番號:配合頁次

母號

分割合併子號的索引簿

子號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標示部

1.登記番號：對應土地登記見出帳的登記番號
2.表題部：標示部
3.表示番號：登記次序
4.表示欄：記載登記日期、標示地號、地目、
面積、分割合併、地目變更、面積變更資訊
(若登記簿不敷使用，會在表題部左上角寫續接
冊數、登記番號、丁數)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甲區-所有權部

1.甲區：業主權—即所有權部
2.順位番號：登記次序
3.事項欄：登記原因、原因日期、登
記日期、住址、所有權人姓名、權利
範圍

大正12年之前登記原因多沿用舊慣
(例如：杜賣契字、杜賣盡根字、賣渡)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乙區-他項權利簿

1.乙區:典權、胎權(抵押權)
—即他項權利部

2.順位番號:登記次序
3.事項欄:登記日期、原因日期、債權
額、存續期間、利息、遲延利息、抵押
權者、地址、共同擔保、權利範圍等

大正12年前登記原因及他項權利多沿用
舊慣，大正12年後改用日本民法規定，
胎權改稱抵當權。
(不動產登記法實行後，乙區登記擔保
物權)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丙區-樸耕權

1.丙區:贌耕權—即他項權利部
2.順位番號:登記次序
3.事項欄:登記日期、原因日期、存續
期間、繳納作物(小作料)、繳納時間
(支佛期)、承租人(佃人)等

(不動產登記法實行後，丙區登記用益
物權)

(

賃
借
權
設
定)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

登記完畢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申
請書副本加附登記濟證發還申請人。

登記濟證內容含申請書收件年月日及
收件字號，加蓋受理登記法院印信。

登
記
濟
證



日據時期登記簿—共同人名簿
1.番號：地號
2.申請人ノ氏名住所:所有權人、住所
3.持分：權利範圍
4.豫備：備註(產權異動情形)
(登記簿甲區如寫○○○外○人，共同人名簿第○號，才需查閱共同人名簿)



日據時期建物登記見出帳

1.建物登記簿的索引簿—類似收件簿、目錄
2.以段分冊，依據小段及地號分頁
3.查閱方式：
按土地地番一字部或二字部之順序編排
4.敷地ノ番號：建物坐落地號
5.敷地ノ符號：子號
6.建物ノ番號(門牌號)
7.登記簿ノ冊數
8.登記簿ノ丁數
9.登記番號：登記號數



日據時期建物登記簿

查閱方式：
依土地坐落地號順序編排

表題部：標示部
表示番號：登記次序
表示欄：收件字號、建物坐落地
號、構造、面積、建物平面圖



日據時期建物登記簿
1.甲區:業主權—即所有權部
2.順位番號:登記次序
3.事項欄:登記原因、原因日期、登記日期、住址、所有權人姓名、權
利範圍(同土地登記簿)



土地建物登記簿沿革介紹—光復後

光
復
後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
繳驗憑證申報書

光復初期土地舊簿
(土地登記總簿)

光復初期建物舊簿
(建物登記總簿)

電子處理前土地登
記簿(土地新簿)

電子處理前建物登
記簿(建物新簿)

共有人名簿

多沿用日據登記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

台灣光復後土地關係
人依台灣省土地權利
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
書狀辦法之規定，向
土地登記機關辦理總
登記之申報書

即登記簿的登記日
期及收件字號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

繳驗憑證申報書背面為日語
填寫說明

繳驗憑證附繳文件
1.法院登記濟證
2.近三年地租完納收據
3.土地台帳謄本
4.其他權利證明



土地登記總簿

凡依台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
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之規
定，向土地登記機關辦理總
登記申報經公告期滿確定之
土地，應按申報書收件號次
及公告確定更正之結果登記。

1.登記號數
2.土地標示部
3.土地所有權部
4.他項權利部



土地登記總簿

所有權部：
登記原因
原因日期
登記日期
住址
所有權人姓名
權利範圍
權狀字號

他項權利：
登記次序
登記原因
原因日期
登記日期
住址
他項權利人姓名
他項權利事項
權狀字號



土地登記總簿共有人名簿

光復後由日據連名簿及共同名人簿轉
載而來
內容：
1.土地標示：段別、地號
2.土地所有權狀字號
*土地所有權狀一人持有，其他共有人
發給共有人保持證。
3.權利先後：登記次序
4.共有人姓名：性別、籍貫欄、職業、
住所
6.所有權部分或比率
7.登記原因
8.登記年月日
9.共有人保持證字號
10.備註：登記後之移轉情形



光復後土地權狀



光復後土地權狀
光復後共有人書狀保持證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建築改良物情形與價值：
登記原因、原因日期、登記日
期、建物標示(門牌、建號、
式樣、構造、樓層、面積、建
築完成日)所有權人姓名、建
物平面圖

1.建物登記後發給建物附表附
於土地權狀後。
2.建物與坐落土地分屬不同人
所有，需同時辦理地上權登記，
並發給建物附表附於他項權利
證明證明。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電子處理前之土地登記簿(新簿)

所有權部標示部



電子處理前之土地登記簿(新簿)

他項權利部



電子處理前之建物登記簿(新簿)

標示部



電子處理前之建物登記簿(新簿)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